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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教育审计学会

举办“一讲两坛三会”申报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​

第一条 为规范学会举办“一讲两坛三会”活动的申报与

管理，确保活动依法依规开展，根据民政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

社会组织管理 严格规范社会组织行为的通知》（民社管函

〔2021〕43 号）要求，结合学会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“一讲两坛三会”，是指学会主办的讲

座、论坛、讲坛、年会、报告会和研讨会等活动。

第三条 学会举办“一讲两坛三会”活动应坚持正确的政

治方向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促进

学会健康发展。

第四条 学会秘书处负责“一讲两坛三会”活动的具体申

报管理工作。

第二章 申报流程

第五条 学会各部门举办“一讲两坛三会”活动须提前 15

个工作日向秘书处提交申报材料，由秘书处审核报经学会领导

同意后向省教育厅申报。

第六条 申报材料包括：

（一）活动申请报告（含活动名称、主题、时间、地点、

规模、主要内容、安全预案、预算、预期成果等）；

（二）活动方案（含议程、拟邀请嘉宾、经费预算等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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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意识形态审核材料（含主讲人背景、发言主题等）；

（四）其他需要说明的材料。

第七条 秘书处重点审核申报材料活动内容、意识形态、

经费预算等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提出初审意见。

第八条 初审通过后，秘书处将学会领导审核同意的申报

材料报送省教育厅审批。

第三章 活动管理

第九条 活动应严格按照申报内容开展，不得擅自变更主

题、议程、参加人员。

第十条 活动期间，应做好现场管理，确保活动秩序和安

全。

第十一条 活动结束后，主办部门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向秘

书处提交总结报告。

第四章 经费管理

第十二条 开展活动应遵循“收支平衡、专款专用”的原

则，符合财务管理制度，不得违规使用资金。

第十三条 活动结束后 15 日内，主办部门应向秘书处提交

经费决算报告，并接受学会和相关部门的监督。

第六章 附则​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学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
